Protestant Principles 復原教原則 大體上說，這個專有名詞是指復原教（更正教）的中心思想，也是三個主要改教家︰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、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和慈運理（Zwin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60,Name=Zwingli, Ulrich}）*的重要教義，包括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*、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*、政教關係（Church and 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285,Name=Church and State}）*、信徒皆祭司（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{\LinkToBook:TopicID=956,Name=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}）*與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*等教導，是當時一切與羅馬天主教劃分界線的教義，和生活與工作的原則，因此採用復原教此名稱。改教後人多使用其意義；但到了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*，他把這詞語專門化，以復原教原則與天主教的教義傳統比較，並且指出後者要不斷接受前者的糾正和更新，因為他認為復原教原則是符合聖經的，屬於真理的源頭，教義傳統卻是由之而出的支流，故需不斷地接受審查和校正。
我們且就復原教幾個重要原則解釋於下︰
1.因信稱義。這是整個改教運動的中樞神經︰到底人得救是自力更生，還是靠他力重生？羅馬天主教並不否認耶穌救贖的能力，只是強調在稱義一事上，人有不能替代的責任。同樣地，改教家從來都沒有輕忽人的責任，但認為人能從罪惡過犯的死亡中甦醒過來回應神，以致最終能在神面前被稱為義，都不是人能靠功德（Merit{\LinkToBook:TopicID=785,Name=Merit}）*可以賺取的，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恩典，而人惟一能有分的只是信心。這種對救恩的不同了解，一直成為復原教與天主教的分歧，直到二十世紀由合一運動發出的對談，仍然是兩者爭辯所在。
2.聖經。復原教肯定，聖經是信徒信仰與生活的惟一標準（sola Scriptura），並且強調一切解釋都只是解釋，絕不是經文本身的延續，不管這種解釋是由教廷議會或釋經專家提出來。改教家的立場只有一個目標，就是把最高的權柄留給聖經，而不是留給人或人的組織。改教家當然不是不重視教會傳統，他們對古代教會大公會議制訂的信經是尊重的，對教父的作品亦十分看重，只是不能接受聖經要屈服在教會傳統下。事實上，所有與聖經具同等地位的事物都是不容許的，故曰「惟獨聖經」。
3.聖禮。改教家認為神的道有可見與不可見兩種，不可見的聖道就是神的話，可見的聖道便是聖禮。有聖經根據的聖禮只有兩種，即洗禮（Bap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 洗禮}）*及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*，而不是天主教奉行的七聖禮。雖然復原教中對聖餐的看法各有不同，但大家都同意，聖餐不是另一個獻祭，而只是主臨格的聖禮。至於以什麼形式臨在呢？路德認為是真實的親身臨在，這觀點較接近天主教的了解；加爾文則強調是屬靈的臨在，但餅與酒仍不能等同於僅有象徵價值的「符號」；慈運理認為信徒相通，共領一餅，即是主的臨在。今天大多數復原教信徒傾向於慈運理的解釋，福音派尤然。
4.信徒皆祭司。整個改教運動的導火線是販賣赦罪券，而赦罪的基本概念乃是，認罪與赦罪的權柄是操縱在祭司，以及由此衍生的整個聖職階級。馬丁路德從聖經的教導中指出，一切信徒皆有直接向神認罪的權利，因為所有信徒都是「君尊的祭司」，而赦罪的權柄則屬於神，不是屬人。這個思想帶給信徒莫大的自由和責任，同時震動羅馬教廷的權威和階級結構。自此「信徒皆祭司」成了復原派各支派共守的原則。到了二十世紀中到末，此原則再次受到重視，由平信徒組織的機構和推動的事工，大大幫助了教會的擴展，並且加速教會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*。
5.教會與國家。中世紀羅馬教廷不少罪惡是源自教廷與皇宮的勾結串連，聖與俗的權力合壁是足以敗壞任何人的；故此改教家一早便定了原則，教會與國家不宜結連，乃應各屬本分。教會要專注屬靈的教導與牧養，而國家則應負責人肉身及今生的事務。但自改教運動之後，一些地方的信義宗和聖公會，接受俗世掌權者為教會的元首，且倡導教會應完全順服於國家，因此招至伊拉斯都主義者〔Erastianism；參國家（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1111,Name=State}）*〕的譏諷。另一方面，有些極端改教家則要求教會與國家絕對分開，且視這種分別為生死攸關的事（參極端改教運動，Reformation, Rad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95,Name=Reformation, Radical}*）。
隨著宣教運動的發展，復原教的原則由歐洲傳至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紐西蘭、東南亞、非洲與南非。就廣義而言，跟隨改教運動而接納復原教原則的教會，信徒人數在1993年是382,374,000（根據1994 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），這是不把逾七千萬的聖公會信徒算在內，因為有些聖公會領袖非常反對人稱他們為復原教。
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夕，教會許多事情都改變了，最起碼，天主教早就沒有了售賣赦罪券的事，而復原教一些教堂反有加強神職人員特權的傾向；再加上近代合一運動竭力推動的對談，今天教會自然沒有改教運動時期那樣重視復原教的原則。但在不以分裂為目標，只在不斷審查教會的見證有沒有偏離正道的原則下，復原教的原則仍是有用的。
另參︰復原教（Protestan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65,Name=Protestantism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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